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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事项名称
	法律依据
	适用情形
	不罚、免罚依据
	配套监管措施
	备注

	

1
	
对营利性治沙活
动造成土地沙化加重
的处罚
	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第四十条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规定，进
行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造成土地轻微沙
化，限期改正，没有造成土地沙化加重或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强化督促指导，
责令限期治理。加强
教育管理。
	

	


2
	
对营利性治沙活
动不按照治理方案进
行治理的处罚
	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第四十一条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，进行营利性治沙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仅按照治理方案 50（不含本数）-70%（含本数）进行治理的，视情违法行为轻微，限期改正，没有造成治理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强化督促指导，
责令限期治理。加强
教育管理。
	

	

3
	
对治沙者经验收
不合格又不按要求继
续治理的处罚
	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第四十一条
	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》第二十九
条规定，对治沙者经验收，合格率为 50%（不含本数）
-70%（含本数）的，视情违法行为轻微，限期改正，没有造成治理危害后果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强化督促指导，
责令限期治理。加强
教育管理。
	

	


4
	

对弄虚作假、虚
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
资金和粮食的处罚
	

《退耕还林条例》第五十七条
	国家工作人员及以外的其他人员违反《退耕还
林条例》第五十七条规定，对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
退耕还林补助资金和粮食的处罚冒领金额 100 元以下（含本数），视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，限期改正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	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强化督促指导，并责令停止违法行
为，限期改正。加强
教育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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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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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不罚、免罚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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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	对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的处罚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	
擅自移动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界标
	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	
请具体化情形

	

6
	对未经批准进入
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
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处罚
	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	
1.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
2.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理机构管理的
	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	

请具体化情形

	



7
	对经批准在自然
保护区的缓冲区内从
事科学研究、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的单位和个人，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处罚
	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三十四条
	



不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活动成果副本的
	
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	



请具体化情形

	



8
	对自然保护区管
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
定，拒绝环境保护行
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
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，或者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处罚
	
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第三十六条
	

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：
1.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自然保护区
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
2.在被检查时弄虚作假
	

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
	



请具体化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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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	

对发生森林病虫
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
力，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灾的处罚
	
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二条
	

对发生森林病虫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，造成森林病虫害蔓延成灾面积在 5 亩（含） 以下的，但
可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防止病虫害扩散蔓延的；
	


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严厉批评教育当事人或者单位，对当事人或者单位讲解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性，及时宣传法律法规，要求当地林草主管部
门跟进除害处理。
	

	
10
	对违反植物检疫
法规调运林木种苗或
者木材的处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》第二十三条
	违反植物检疫法规调运林木种苗，不携带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或能够及时采取除害处理的，除害
处理费用由责任人承担。
	《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
	对当事人进行普
法宣传、批评教育，
及时跟进除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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